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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决算的说明

一、2021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242317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4037 万元，补助收入 51768 万元，一般债

务转贷收入 25742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770 万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23969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01816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94868 万元，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 25742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267 元。

收支相抵，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 2624 万元，

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二）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的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149470万

元，调整后收入预算为 149470 万元，实际完成 144037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96.4%（以下简称预算），比上年增加 1735 万元，增

长 1.2%。其中：

分项目执行情况是：

1.税收收入完成 101461 万元，为预算的 87.8%，比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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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万元，下降 2.1%，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0.4%。其

中：增值税 18835 万元，为预算的 96.6%，增长 7.6%；企业所得

税 4872 万元，为预算的 108.3%，增长 42.6%；个人所得税 1653

万元，为预算的 16.5%，下降 70.4%；资源税 0 万元，下降 1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50036 万元，为预算的 94.4%，增长 1.7%；房产

税 2718 万元，为预算的 77.7%，增长 6.2%；印花税 685 万元，

为预算的 76.1%，下降 13.6%；城镇土地使用税 1572 万元，为预

算的 78.6%，增长 0.2%；土地增值税 7331 万元，为预算的 61.1%，

下降 48.9%；车船税 1721 元，为预算的 156.5%，增长 63.7%；耕

地占用税 863 万元，为预算的 57.5%，下降 27.7%；契税 11172

万元，为预算的 149%，增长 72.9%；烟叶税 1 万元，为预算的 20%，

下降 85.7%；环境保护税 2 万元，为预算的 20%，下降 84.6%。

2.非税收入完成 42576 万元，为预算的 125.4%，比上年增加

3950 万元，增长 10.2%。其中：专项收入 28701 万元，为预算的

98.6%，增长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6 万元，为预算的 132%，

下降 12%；罚没收入 94 万元，为预算的 62.7%，下降 38.2%；国

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3580 万元，为预算的 301.8%，增

长 36.3%；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35 万元，为预算的 90%，下降 8.8%。

（三）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的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103215万

元，执行中，加上转移支付、动用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及新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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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债券等，支出预算调整为 104440 万元，全年实际支出

10181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7.5%（以下简称预算），增长 13.9%。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8181 万元，为预

算的 100%，下降 7%；教育支出 10717 万元，为预算的 97.5%，增

长 18.3%；科学技术支出 3253 万元，为预算 99.7%，增长 20%；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7 万元，为预算的 92.2%，下降 40.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79 万元，为预算的 97.8%，增长 25.8%；

卫生健康支出 1886 万元，为预算的 99%，下降 10.8%；节能环保

支出 586 万元，为预算的 71.5%，下降 12.8%；城乡社区支出 31340

万元，为预算的 99.7%，增长 60.9%；农林水支出 3126 万元，为

预算的 99.7%，下降 22.9%；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553 万元，

为预算的 24.2%，下降 91.8%；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 万元，为预

算的 100%，下降 4.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71 万元，为

预算的100%，增长46.8%；住房保障支出896万元，为预算的100%，

下降 7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6 万元，为预算的 98.2%，

增长 100%；债务付息支出 5295 万元，为预算的 100%，下降 22.5%；

其他支出 22000 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长 91.3%。

民生支出保障情况：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进

一步优化，各项民生支出保障较好。全市民生支出（按照财政部

统计口径，包括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卫生健康、社会保

障和就业、农林水、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交通运输、住房保障

等支出）51777 万元，增长 25%，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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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四）示范区“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34 万元，比上年减少 3 万元，下降 8.1%。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4 万元，增长 100%；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 万元，下降 14.3%。“三公”经费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示范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坚持政府“过

紧日子”各项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相关支出以及受疫情

影响“三公”经费下降。其中公务接待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2021

年我区承担了省“三个一批”督导调研组领导莅许调研、鲁道夫

沙尔平一行莅许、省政府党组成员费东斌同志莅许调研、宁夏回

族自治区中卫市人大副主任黄华一行来许考察营商环境工作调

研、海尔集团一行莅许考察的接待工作。

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1 年，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

计 135530 万元，其中：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779 万元，上级补

助收入123509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8995万元，上年结余3805

万元。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133959

万，其中：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133555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9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95 万元。



— 5 —

收支相抵，2021 年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性基金预

算年终结余 1571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二）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

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的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500

万元，实际完成-779 万元，比上年减少 5154 万元，下降 117.8%。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79万元，比上年减少4968万元，

下降 118.6%，政府性基金收入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许昌市财政局调

整对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的管理体制办法，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

制办法，全部作为省市级收入入库反映。

（三）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的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100933 万元。执行中上级补助收入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

135126 万元。2021 年实际完成 133555 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

简称预算）的 98.8%，比上年减少 65803 万元，下降 33%。主要

项目执行情况是：

1.城乡社区支出 126384 万元，为预算的 98.8%，减少 20764

万元，下降 14.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17784 万元，增长 20.8%。

2.其他支出 15 万元，为预算的 45.5%，减少 47242 万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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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00%，为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主要是 2020 年安排的有其

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47200 万元，2021

年没有安排。

3.债务付息支出 7156 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2225 万元，

增长 45.1%。主要是发行新增专项债券后专项债务余额增加，相

应付息支出增加。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我区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经许昌市人代会批准的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 万元，其中上级

补助收入 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0 万元。收支相抵，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3 万元，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由于我区建区较晚，属于许昌市本级功能区，功能尚待完善，

暂没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业务，该业务由许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

心统一管理，特此说明。

五、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许昌市对我区补助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合计 51768 万元。其中：

（1）税收返还 587 万元，主要项目为增值税“五五分享”

税收返还 5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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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性转移支付 47206 万元，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

移支付 345 万元，结算补助 382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69 万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47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45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515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57 万元，其他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3750 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 3975 万元。主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 1

万元，教育 155 万元，科学技术 97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96 万元，卫生健康 124 万元，节能环

保 296 万元，城乡社区 100 万元，农林水 136 万元，交通运输 160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 1930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1 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3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许昌市对我区补助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 123509 万

元，主要项目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收入 123491 万元，

彩票公益金收入 18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1 年，许昌市对我区补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3

万元，主要项目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3 万

元。

（四）转移支付政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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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中央实施了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从财政增量

中拿出部分财力调整地区间财力差距，2002 年将过渡期转移支

付改称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明确了转移支付以均衡地方财政收入

差距、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此后，经过不断调

整完善逐步形成了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2015 年起正式实施的

新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

应当规范、公平、公开，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

要目标。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

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

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目前转移支付整体上分

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

一般性转移支付，即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

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安排给地方统筹使用的转移支付。具体包括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精神，从 2019 年起，财政部将补助数额相对稳定或分担

比例比较明确的教育、社会保障、政法、科技、文化、卫生健康、

农林水、交通运输、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转移支付项目收入科

目调整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暂列入一般性转移支

付，集中反映中央承担的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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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转移支付，即体现上级特定政策目标，对下级开展的专

项工作给予引导补助，实行专款专用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支持

产业发展、污染防治、灾害防治、区域发展、农村综合改革等。

六、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财政资金安排

是否科学合理，资金使用是否节约有效，成为政府及公众越来越

关注的焦点。按照许昌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有关要求，现结合我区实际，总结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

展情况：

（一）落实精神、完善制度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 号）、

《中共许昌市委 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实施意见》（许发〔2021〕13 号）精神，我区研究制定了《中

共许昌市示范区工委 许昌市示范区管委会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许示范发〔2021〕4 号）、《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预算项目政策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许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各预算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许昌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预算绩效监控管理办法》、《许昌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许示范发〔2021〕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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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以此来完善示范区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将中央、省、市

的要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业务培训，大力宣传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重要性

我区 2021 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业务培训会，对我区各单

位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分管领导、财务人员、项目负责人进行业

务培训。在培训会上多次强调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以

及对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工作进行了讲解、案例分析，让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更为深入人心。

（三）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完善第三方参与评价机制，在开展算效管理的过程中，定效

目标、指标和标准是普遍难题，当前我区未在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中委托第三方参与评价，主要是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较为薄

弱，基础不够扎实，没有专门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机构，缺

乏预算绩效管理专业知识。

加强宣传力度，强化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全面开展、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已然成为趋势，在此项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不仅

需要财政部门的指导，单位的配合更为重要，如果少了单位的重

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进行。因此，下一步

我局会进一步通过培训、会议宣传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让预

算绩效管理透进单位的各项资金中，树立意识，让资金达到最大

化的利用。

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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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一系列指

示批示精神，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来抓，我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一）主要举措及成效

1.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我区积极争取新增地方政府

债券额度，加快债券发行和使用。2021 年发行政府债券 34737

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86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26137 万元，切

实发挥了债券资金对稳投资、扩内需、调结构、补短板等一举多

得的政策效应。

2.稳妥有序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全面加强政府债务风险

监测预警，实行政府隐性债务常态化监控和风险等级评定制度，

加大违法违规举债问责力度，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采取“八

个一批”方式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目前全市债务风险整体可

控。

（二）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1 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 47709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限额 21823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58864 万元。全区政府债务余

额 379803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54007 万元，债务期限包

括 5 年期、7 年期、10 年期、15 年期、30 年期等；专项债务余

额 225796 万元，债务期限包括 5 年期、7 年期、10 年期、15 年

期、30 年期等。全区政府债务余额低于财政部核定的限额，政

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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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债券发行和使用情况

1.债券发行情况

2021 年，全区共发行政府债券 34737 万元。其中，新增债

券 8600 万元，包括新增一般债券 0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 8600 万

元；再融资债券 26137 万元，包括再融资一般债券 25742 万元，

再融资专项债券 395 万元。

2.债券使用情况

2021 年，全区共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8600 万元，主要投向：

棚户区改造 8600 万元。新增政府债券为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

了重要资金保障，充分发挥了稳增长、补短板、扩内需的积极重

要作用。再融资债券全部用来偿还政府债券到期本金，极大地缓

解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

（四）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1 年全区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共计 38588 万元，其中，债

券本金 26137 万元（一般债券 25742 万元，专项债券 395 万元）；

债券利息 12451 万元（一般债券 5295 万元，专项债券 7156 万元）。


